
石狮市慈善总会救助申请审批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申请人
姓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
	

	家庭地址
	

	联系电话
	

	户口所在地
	           镇（街道）      村（居）委会

	共同生活家庭成员情况
	姓名
	称谓
	出生年月
	健康状况
	职业及月收入

	
	
	本人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本人同意接受村（居）委会、民政部门及慈善总会对本人及家庭收入，实际生活、健康（病情）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。提供材料如有不实，愿放弃接受救助的权利。
申请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	村(居)委会或单位意见
	   经调查，该家庭月收入         元，符合救助条件。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镇(街道)意见
	救助类属：               
1.特困人员、2.城乡低保对象、3.低保边缘家庭、4.孤儿、 5.其他：           
  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慈善总会
审核意见
	
经调查，该申请人符合临时救助条件，建议给予一定的救助。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	慈善总会
审批意见
	
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                


附证明材料:⑴申请报告；⑵疾病证明；⑶身份证、户口簿；⑷医疗票据。
